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1553號

原      告  陳英淙  

訴訟代理人  宋重和律師

            翁敬翔律師

被      告  長庚大學

法定代理人  湯明哲  

訴訟代理人  賴淑玲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撤銷性別平等教育事件事件，本院於民國115

年2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係受僱於被告長庚大學之教授，於民國107

年1月8日經訴外人A生檢舉於處理住宿爭議之過程中，因其

言論帶有性別歧視、性別騷擾，疑似有性騷擾行為（下稱系

爭事件）。此申訴案（下稱「0000000號案」）業經被告性

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依法調查後，認定原告性騷擾「不成

立」，並以107年7月13日長庚大字第1070070128號函通知原

告（下稱107年7月13日調查結果）。嗣教育部因遭壓力團體

及監察院施壓，故多次函請被告重新釐清「0000000號案」

之事實認定及法律涵攝，被告亦依指示重複就系爭事件展開

調查，然經數次調查，仍均認原告行為並「未」該當性別平

等教育法（下稱性平法）第2條第4款所性騷擾。詎料，教育

部竟以刪減私校補助款為籌碼，施壓被告應命原告接受一定

懲處。被告迫於無奈，僅能以112年7月6日長庚大字第11200

70070號函命原告接受性別平等教育8小時相關課程，以提升

性別意識敏感度（下稱系爭函文），此經原告向教育部先後

提起申復及訴願，遭救濟機關以「系爭函文非行政處分」為

由，予以駁回在案。然查107年7月13日調查結果及後續數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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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原告於106年9月27目向訴外人A生所為言論並非性騷

擾」之決定，皆係被告按多元組成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

查結果所作成，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第32條第1項規定，被告1

07年7月13日調查結果已生行政處分之「形式存續力」，且

普通法院於個案中「對於事實之涵攝」並不該當同條第3項

或行政程序法第128條第1項第2款所謂「發生新事實或發現

新證據」要件，故被告無權重啟本件調查程序。在普通法院

所為判決不得作為性別平等教育法第32條第3項及行政程序

法第128條第1項第2款所稱之「新證據」或「新證據」之前

提下，對於已生形式存續力之107年處分，被告已別無其他

法源作為其重新開啟調查程序之依據，遑論教育部並非107

年7月13日調查結果之原處分機關，其亦不得援引行政程序

法第129條作為推翻107年7月13日調查結果形式存續力之法

源依據，故107年7月13日調查結果「非性騷擾之涵攝」應屬

判斷餘地，除非被告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進行調查之組織

或程序存在重大明顯錯誤而構成判斷瑕疵，教育部實不應對

於此等判斷下指導棋，被告亦不應按教育部違法指示辦理系

爭函文，更因此侵害原告之名譽。為此，爰依民法第184條

第1項前段、民法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撤銷系爭函文

等語，並聲明：撤銷被告112年7月6日命原告接受性別平等

教育8小時之處置。

二、被告則以：

（一）A生於000年0月00日向被告提出申訴，主張時任學務長即

原告於106年9月27日處理住宿爭議過程中對甲生使用之言

詞涉及性別歧視及性別騷擾，應屬情節嚴重之性騷擾。經

被告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後，認定原告性騷擾「不成

立」，並以系爭通知函通知原告。嗣A生於7月18日向教育

部提出申訴，經教育部於107年7月23日函轉被告，請被告

另組申復審議小組進行審議，被告依法進行申復程序，經

性平會審議後作成申復決定，認定A生對原告之申復「無

理由」。A生於000年00月0日向教育部申請調查，主張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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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處理申訴案之過程及結果違反性平法第28條第1項規

定。教育部受理調查後於108年8月13日發函被告，固認定

被告有部分違法或不當之處，然其內容均與原告是否涉及

性騷擾乙節無關，教育部亦表示「學校確實已依相關法規

組成三人調查小組進行調查並提出調查報告，調查結果已

通知申請人，申請人並依規定提出申復，依性平法第35條

之規定，就事實之認定本部自應予尊重」。然教育部再於

111年9月1日來函，要求被告「針對貴校審議A生依據行政

程序法第128條申請重啟調查之結果，經提交本部性別平

等教育委員會討論決議，仍請貴校性平會重行審酌原調查

過程中，乙師（即原告）陳述意見所主張之言詞是否具性

別歧視，以致影響A生之人格尊嚴。被告遂依函文指示召

開性平會討論並決議，認定「乙師（即原告）陳述內容尚

未符合性平法第2條所稱性騷擾或性霸凌之定義。」，並

於111年9月30日函復教育部，故至此被告於107年7月13日

對系爭事件之處理結果仍具形式存續力。

（二）惟教育部又於112年3月10日來函，表示「貴校函復之說明

仍未予釐正該案內時任學務長（即原告）對該跨性別學生

之言語當認屬性騷擾》爰決議認以貴校仍未完成改善事

項，將扣減貴校之私校獎勵補助款新臺幣50萬元。」，可

認教育部已變更見解，改為認定原告對甲生之言語「當認

屬性騷擾」，並因被告未依其認定予以釐正而扣減被告之

私校獎勵補助款50萬元。依教育部組織法第2條規定，私

立大學之監督及獎勵補助之主管機關均是教育部，教育部

既為被告之主管機關，則教育部以行政高權改認原告對甲

生之言語當認屬性騷擾，並以被告未予釐正為由認被告未

完成改善事項並扣減被告之私校獎勵補助款50萬元，是則

被告因受到上級機關意見之拘束，必須遵其意旨而進行改

善措施。而上開教育部112年3月10日函改認結果之法律依

據似為行政程序法第129條前段：「行政機關認前條之申

請為有理由者，應撤銷、廢止或變更原處分。」，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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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於107年7月13日對系爭事件之處理結果因遭行政機關

教育部依行政程序法第129條前段之規定予以變更，其形

式存續力自112年3月10日起即已終止。　　　

（三）被告遂發文原告針對教育部之來函意旨提出陳述意見，並

於112年5月4日召開性平會依上開函文作成「本會再次檢

視本校辦理本案過去調查程序及事實認定無疑，惟經教育

部112年3月10日函文，本案丙師（即原告）言語當認屬性

騷擾，爰此，請丙師接受性別平等教育8小時相關課程，

以提升性別意識敏感度。」之決議（即系爭函文）。嗣原

告於112年7月25日對上開「接受性別平等教育8小時相關

課程」之建議提出申復，被告於112年8月28日則函復原

告：系爭事件已於107年7月13日處理完竣，而112年7月6

日函請原告修習，乃是依據教育部112年3月10日函辦理，

惟被告並未修改對本案之事實認定。而系爭函文僅為建議

性質而非懲罰處置，故原告雖迄未向被告提交任何接受性

平教育課程之證明，但並不影響教師教學、研究及工作獎

金等權益，並無違法之虞等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

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此為兩造於訴訟中表示不爭執之事項，依

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1項、第279條第1項之規定及辯論主

義，本院應採為本件判決之基礎，並非本院調查證據後認定

之事實，核先指明）：

（一）原告係受僱於被告長庚大學之教授，於107年1月8日經A生

檢舉於處理住宿爭議之過程中，因其言論帶有性別歧視、

性別騷擾，疑似有性騷擾行為。此「0000000號案」業經

被告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依法調查後，認定原告性騷擾

「不成立」，並以107年7月13日調查結果。

（二）111年1月20日，人本教育文教基金會發函表示：「因發現

新證據（即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08年度桃簡字第2000號民

事判決，判決認定原告之言詞侵害A生之人格權且情節重

大）」，主張「0000000號案」之事實認定與判決有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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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要求被告重啟調查，並經被告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作

成：「申請無理由，應予駁回」之結論。　　

（三）嗣後，教育部於111年9月1日以臺教學（三）字第1110081

252號函命被告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第2條所定性騷擾及

性霸凌之定義，對「0000000號案」之事實認定及法律函

攝再予論明及釐正。此部分業經被告召開性平會討論並決

議，認定：原告「陳述內容尚未符合《性別平等教育法》

第2條所稱性騷擾或性霸凌之定義」。　　

（四）教育部於112年3月10日復以刪減私校獎補助款50萬元作為

籌碼，以臺教學（三）字第1122801223號函施壓被告應命

原告接受一定懲處（見【被證8】說明三、「本案補助款

扣減結果，將依後續審議結果另行通知」）。

（五）被告於112年5月4日召開性平委員會，作成決議：「本會

再次檢視本校辦理本案過去調查程序及事實認定無疑，惟

經教育部112年3月10日函文，本案丙師言語當認屬性騷

擾，爰此，請丙師接受性別平等教育8小時相關課程，以

提升性別意識敏感度」。並於112年7月6日通知原告此一

結論（即系爭函文）。

（六）針對系爭函文，原告先後於112年7月21日及同年9月27日

提起申復及訴願，皆遭救濟機關認定「系爭函文非行政處

分」而駁回。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無權利保護必要：

　　　按當事人依其訴訟權，固有請求法院判決之權利，惟關於

訴權之理論，我國實務上向採具體訴權說即權利保護請求

權說，即認當事人對法院請求為利己判決所必要之要件為

權利保護要件，而就權利保護要件之內容，可分為當事人

適格要件、保護必要要件、為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之要件。

所謂保護必要之要件，亦有稱之為狹義訴之利益，亦即客

觀訴之利益，即原告提起之訴訟，就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

係，應有請求法院判決之現實上必要性，亦即在法律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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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判決之現實利益，此乃國家允許人民利用訴訟制度之要

件，若與自己無利益，或依訴之內容不能直接解決其私法

上權利之紛爭者，即不能認其訴有保護之必要，應以判決

駁回原告之訴。系爭函文雖函請原告接受性別平等教育8

小時相關課程，然被告112年8月28日長庚大字第11200802

81號函亦載明「...本校於112年5月4日召開性平會議，再

次檢視本校辦理本案過去之調查程序及事實認定無疑，故

本校並未修改對本案之事實認定...（系爭函文）此8小時

課程係基於友善校園之目的，為提升教師性別意識敏感

度，故提供政府部門相關線上研習資訊，函請臺端（按：

即原告）修習，係屬建議性質，並非依性別平等教育法

第25條第2項規定為命臺端之處置處分」（被證11，本院

卷第151頁），此部分除可認定被告訴訟代理人於言詞辯

論期日所稱「被告是依照教育部112 年3 月10日函（被證

8 ）認定原告的行為構成性騷擾，因為受到上級機關意見

的拘束，所以依照112 年7 月28日修正前性別平等教育

法第25條第二項第二款規定建議原告接受8 小時性別平

等教育課程....」云云並非事實（本院卷第210頁）外，

可見被告並未改變其認原告並不構成性騷擾的認定（故而

原告將「原告於0000000號案之言詞是否構成性騷擾」列

為爭點自屬無據，因兩造對此並無爭議，此點在本案中即

欠缺訟爭性），僅是建議原告修習性平課程，不論原告有

依系爭函文修習，被告亦未課予原告任何不利益，故系爭

函文自不具任何法律上意義，是原告提起本件訴訟，尚無

法直接解決原告於私法上權利之紛爭，應難認原告提起本

件訴訟有訴之保護之必要。

（二）被告無不法侵害行為

　 1、按教師法第3條第1項規定：「本法於公立及已立案之私立

學校編制內，按月支給待遇，並依法取得教師資格之專任

教師適用之。」第4條規定：「教師資格檢定及審定、聘

任、解聘、不續聘、停聘及資遣、權利義務、教師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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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訴及救濟等事項，應依本法之規定。」可知，教師均採

聘任制，其與學校間成立聘任之契約關係，學校如為公

立，雙方間即成立公法契約，學校如為私立，雙方間則成

立私法契約。由於私立學校並非政府依法令設置實施教育

之機構，不具機關之地位，教師與私立學校間因私法聘

任契約所生之爭議，固非屬行政處分或其他公權力措

施，而不得向行政法院尋求救濟，惟依前揭之說明，其並

非無司法救濟途徑，其仍得循民事訴訟程序請求救濟。繼

依司法院釋字第462號解釋：「各大學校、院、系（所）

教師評審委員會關於教師升等評審之權限，係屬法律在特

定範圍內授予公權力之行使，其對教師升等通過與否之決

定，與教育部學術審議委員會對教師升等資格所為之最後

審定，於教師之資格等身分上之權益有重大影響，均應為

訴願法及行政訴訟法上之行政處分。受評審之教師於依教

師法或訴願法用盡行政救濟途徑後，仍有不服者，自得依

法提起行政訴訟，以符憲法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

……」參諸其解釋理由書說明：「大學、獨立學院、專科

學校教師分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及講師，有關教師之

升等，由各該學校設校、院、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評

審，大學法第18條、第20條及專科學校法第8條、第24條

定有明文。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就公立各級學校教師之任用

資格有所規定，同法第14條並授權教育部訂定『大學、獨

立學院及專科學校教師資格審查辦法』，該辦法第7條及

第9條規定，教師資格之審查，由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

核通過後，送教育部提交學術審議委員會審議決定，經審

查合格者，始發給教師證書。至私立學校教師之任用資格

及其審查程序，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41條，亦準用前開

條例之規定。是各大學校、院、系（所）及專科學校教師

評審委員會關於教師升等之評審，係屬法律授權範圍內為

公權力之行使，其對教師之資格等身分上之權益有重大影

響，均為各該大學、院、校所為之行政處分。」可知，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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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明白宣示各大學校、院、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關於

教師升等評審之權限，係屬法律在特定範圍內授予公權力

之行使，且因對教師升等通過與否之決定，於教師之資格

等身分上之權益有重大影響，乃認應屬行政處分。而性平

法第26條第1項、第2項、第4項係規定：「（第1項）校園

性別事件經學校或主管機關調查屬實後，應依相關法律或

法規規定自行或將行為人移送其他權責機關，予以申誡、

記過、解聘、停聘、不續聘、免職、終止契約關係、終止

運用關係或其他適當之懲處。（第2項）學校、主管機關

或其他權責機關為校園性別事件之懲處時，應命行為人接

受心理諮商與輔導之處置，並得命其為下列一款或數款之

處置。但終身不得聘任、任用、進用或運用之人員，不在

此限：一、經被害人、其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之同

意，向被害人道歉。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同意時，應

以兒童及少年之最佳利益為優先考量，並依其心智成熟程

度權衡其意見。二、接受8小時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課

程。三、其他符合教育目的之措施。……（第4項）校園

性騷擾、性霸凌、校長或教職員工違反與性或性別有關之

專業倫理行為情節輕微者，學校、主管機關或其他權責機

關得僅依第2項規定為必要之處置。」由上可知，有關私

校性平會就所聘任（含嗣已終止聘約者）之教師為性騷

擾案成立之調查、認定，及自行或移由同校教評會對於

教師予以申誡、記過、解聘、停聘、不續聘、免職、終

止契約關係、終止運用關係或「其他適當之懲處」，純

係規範私校就性騷擾案件進行調查處理之程序及處置規

定，係私校基於私法上聘約關係所為之管理措施或處

置，均非如前述司法院釋字第462號解釋有關教師升等評

審之權限屬「法律特定範圍內授予公權力之行使」之情

形，核屬兩造間因私法上聘約關係所生私權爭議事項。

至學校或主管機關將處理之結果，以書面載明事實及理由

通知行為人時所為之救濟教示，僅係依性平法之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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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之，核與該函文是否為行政處分無涉（最高行政法院11

4年度抗字第46號裁定意旨參照）。

　 2、由上述可見，即便退步言之而先不論本件有無權利保護必

要，無論是107年7月13日調查結果或系爭函文，均非行政

處分，而是被告就兩造私法上聘約關係所為之意思表示，

自無行政處分形式存續力之適用，即便被告因他故而做成

不同於107年7月13日調查結果之內容，亦無「不法侵害」

可言，原告以「被告違反107年處分（即107年7月13日調

查結果）之形式存續力故構成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侵權

行為之違法性」云云（本院卷第202頁）而主張被告構成

侵權行而請求撤銷系爭函文云云，自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民法第195條第1

項規定請求被告撤銷系爭函文命原告接受性別平等教育8小

時之處置，無權利保護必要、亦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

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3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洪瑋嬬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3　　日

　　　　　　　　　　　　　　　　書記官　謝喬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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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1553號
原      告  陳英淙  
訴訟代理人  宋重和律師
            翁敬翔律師
被      告  長庚大學
法定代理人  湯明哲  
訴訟代理人  賴淑玲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撤銷性別平等教育事件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2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係受僱於被告長庚大學之教授，於民國107年1月8日經訴外人A生檢舉於處理住宿爭議之過程中，因其言論帶有性別歧視、性別騷擾，疑似有性騷擾行為（下稱系爭事件）。此申訴案（下稱「0000000號案」）業經被告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依法調查後，認定原告性騷擾「不成立」，並以107年7月13日長庚大字第1070070128號函通知原告（下稱107年7月13日調查結果）。嗣教育部因遭壓力團體及監察院施壓，故多次函請被告重新釐清「0000000號案」之事實認定及法律涵攝，被告亦依指示重複就系爭事件展開調查，然經數次調查，仍均認原告行為並「未」該當性別平等教育法（下稱性平法）第2條第4款所性騷擾。詎料，教育部竟以刪減私校補助款為籌碼，施壓被告應命原告接受一定懲處。被告迫於無奈，僅能以112年7月6日長庚大字第1120070070號函命原告接受性別平等教育8小時相關課程，以提升性別意識敏感度（下稱系爭函文），此經原告向教育部先後提起申復及訴願，遭救濟機關以「系爭函文非行政處分」為由，予以駁回在案。然查107年7月13日調查結果及後續數次有關「原告於106年9月27目向訴外人A生所為言論並非性騷擾」之決定，皆係被告按多元組成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結果所作成，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第32條第1項規定，被告107年7月13日調查結果已生行政處分之「形式存續力」，且普通法院於個案中「對於事實之涵攝」並不該當同條第3項或行政程序法第128條第1項第2款所謂「發生新事實或發現新證據」要件，故被告無權重啟本件調查程序。在普通法院所為判決不得作為性別平等教育法第32條第3項及行政程序法第128條第1項第2款所稱之「新證據」或「新證據」之前提下，對於已生形式存續力之107年處分，被告已別無其他法源作為其重新開啟調查程序之依據，遑論教育部並非107年7月13日調查結果之原處分機關，其亦不得援引行政程序法第129條作為推翻107年7月13日調查結果形式存續力之法源依據，故107年7月13日調查結果「非性騷擾之涵攝」應屬判斷餘地，除非被告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進行調查之組織或程序存在重大明顯錯誤而構成判斷瑕疵，教育部實不應對於此等判斷下指導棋，被告亦不應按教育部違法指示辦理系爭函文，更因此侵害原告之名譽。為此，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民法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撤銷系爭函文等語，並聲明：撤銷被告112年7月6日命原告接受性別平等教育8小時之處置。
二、被告則以：
（一）A生於000年0月00日向被告提出申訴，主張時任學務長即原告於106年9月27日處理住宿爭議過程中對甲生使用之言詞涉及性別歧視及性別騷擾，應屬情節嚴重之性騷擾。經被告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後，認定原告性騷擾「不成立」，並以系爭通知函通知原告。嗣A生於7月18日向教育部提出申訴，經教育部於107年7月23日函轉被告，請被告另組申復審議小組進行審議，被告依法進行申復程序，經性平會審議後作成申復決定，認定A生對原告之申復「無理由」。A生於000年00月0日向教育部申請調查，主張被告處理申訴案之過程及結果違反性平法第28條第1項規定。教育部受理調查後於108年8月13日發函被告，固認定被告有部分違法或不當之處，然其內容均與原告是否涉及性騷擾乙節無關，教育部亦表示「學校確實已依相關法規組成三人調查小組進行調查並提出調查報告，調查結果已通知申請人，申請人並依規定提出申復，依性平法第35條之規定，就事實之認定本部自應予尊重」。然教育部再於111年9月1日來函，要求被告「針對貴校審議A生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28條申請重啟調查之結果，經提交本部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討論決議，仍請貴校性平會重行審酌原調查過程中，乙師（即原告）陳述意見所主張之言詞是否具性別歧視，以致影響A生之人格尊嚴。被告遂依函文指示召開性平會討論並決議，認定「乙師（即原告）陳述內容尚未符合性平法第2條所稱性騷擾或性霸凌之定義。」，並於111年9月30日函復教育部，故至此被告於107年7月13日對系爭事件之處理結果仍具形式存續力。
（二）惟教育部又於112年3月10日來函，表示「貴校函復之說明仍未予釐正該案內時任學務長（即原告）對該跨性別學生之言語當認屬性騷擾》爰決議認以貴校仍未完成改善事項，將扣減貴校之私校獎勵補助款新臺幣50萬元。」，可認教育部已變更見解，改為認定原告對甲生之言語「當認屬性騷擾」，並因被告未依其認定予以釐正而扣減被告之私校獎勵補助款50萬元。依教育部組織法第2條規定，私立大學之監督及獎勵補助之主管機關均是教育部，教育部既為被告之主管機關，則教育部以行政高權改認原告對甲生之言語當認屬性騷擾，並以被告未予釐正為由認被告未完成改善事項並扣減被告之私校獎勵補助款50萬元，是則被告因受到上級機關意見之拘束，必須遵其意旨而進行改善措施。而上開教育部112年3月10日函改認結果之法律依據似為行政程序法第129條前段：「行政機關認前條之申請為有理由者，應撤銷、廢止或變更原處分。」，因此，被告於107年7月13日對系爭事件之處理結果因遭行政機關教育部依行政程序法第129條前段之規定予以變更，其形式存續力自112年3月10日起即已終止。　　　
（三）被告遂發文原告針對教育部之來函意旨提出陳述意見，並於112年5月4日召開性平會依上開函文作成「本會再次檢視本校辦理本案過去調查程序及事實認定無疑，惟經教育部112年3月10日函文，本案丙師（即原告）言語當認屬性騷擾，爰此，請丙師接受性別平等教育8小時相關課程，以提升性別意識敏感度。」之決議（即系爭函文）。嗣原告於112年7月25日對上開「接受性別平等教育8小時相關課程」之建議提出申復，被告於112年8月28日則函復原告：系爭事件已於107年7月13日處理完竣，而112年7月6日函請原告修習，乃是依據教育部112年3月10日函辦理，惟被告並未修改對本案之事實認定。而系爭函文僅為建議性質而非懲罰處置，故原告雖迄未向被告提交任何接受性平教育課程之證明，但並不影響教師教學、研究及工作獎金等權益，並無違法之虞等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此為兩造於訴訟中表示不爭執之事項，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1項、第279條第1項之規定及辯論主義，本院應採為本件判決之基礎，並非本院調查證據後認定之事實，核先指明）：
（一）原告係受僱於被告長庚大學之教授，於107年1月8日經A生檢舉於處理住宿爭議之過程中，因其言論帶有性別歧視、性別騷擾，疑似有性騷擾行為。此「0000000號案」業經被告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依法調查後，認定原告性騷擾「不成立」，並以107年7月13日調查結果。
（二）111年1月20日，人本教育文教基金會發函表示：「因發現新證據（即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08年度桃簡字第2000號民事判決，判決認定原告之言詞侵害A生之人格權且情節重大）」，主張「0000000號案」之事實認定與判決有違，故要求被告重啟調查，並經被告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作成：「申請無理由，應予駁回」之結論。　　
（三）嗣後，教育部於111年9月1日以臺教學（三）字第1110081252號函命被告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第2條所定性騷擾及性霸凌之定義，對「0000000號案」之事實認定及法律函攝再予論明及釐正。此部分業經被告召開性平會討論並決議，認定：原告「陳述內容尚未符合《性別平等教育法》第2條所稱性騷擾或性霸凌之定義」。　　
（四）教育部於112年3月10日復以刪減私校獎補助款50萬元作為籌碼，以臺教學（三）字第1122801223號函施壓被告應命原告接受一定懲處（見【被證8】說明三、「本案補助款扣減結果，將依後續審議結果另行通知」）。
（五）被告於112年5月4日召開性平委員會，作成決議：「本會再次檢視本校辦理本案過去調查程序及事實認定無疑，惟經教育部112年3月10日函文，本案丙師言語當認屬性騷擾，爰此，請丙師接受性別平等教育8小時相關課程，以提升性別意識敏感度」。並於112年7月6日通知原告此一結論（即系爭函文）。
（六）針對系爭函文，原告先後於112年7月21日及同年9月27日提起申復及訴願，皆遭救濟機關認定「系爭函文非行政處分」而駁回。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無權利保護必要：
　　　按當事人依其訴訟權，固有請求法院判決之權利，惟關於訴權之理論，我國實務上向採具體訴權說即權利保護請求權說，即認當事人對法院請求為利己判決所必要之要件為權利保護要件，而就權利保護要件之內容，可分為當事人適格要件、保護必要要件、為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之要件。所謂保護必要之要件，亦有稱之為狹義訴之利益，亦即客觀訴之利益，即原告提起之訴訟，就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應有請求法院判決之現實上必要性，亦即在法律上有受判決之現實利益，此乃國家允許人民利用訴訟制度之要件，若與自己無利益，或依訴之內容不能直接解決其私法上權利之紛爭者，即不能認其訴有保護之必要，應以判決駁回原告之訴。系爭函文雖函請原告接受性別平等教育8小時相關課程，然被告112年8月28日長庚大字第1120080281號函亦載明「...本校於112年5月4日召開性平會議，再次檢視本校辦理本案過去之調查程序及事實認定無疑，故本校並未修改對本案之事實認定...（系爭函文）此8小時課程係基於友善校園之目的，為提升教師性別意識敏感度，故提供政府部門相關線上研習資訊，函請臺端（按：即原告）修習，係屬建議性質，並非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第25條第2項規定為命臺端之處置處分」（被證11，本院卷第151頁），此部分除可認定被告訴訟代理人於言詞辯論期日所稱「被告是依照教育部112 年3 月10日函（被證8 ）認定原告的行為構成性騷擾，因為受到上級機關意見的拘束，所以依照112 年7 月28日修正前性別平等教育法第25條第二項第二款規定建議原告接受8 小時性別平等教育課程....」云云並非事實（本院卷第210頁）外，可見被告並未改變其認原告並不構成性騷擾的認定（故而原告將「原告於0000000號案之言詞是否構成性騷擾」列為爭點自屬無據，因兩造對此並無爭議，此點在本案中即欠缺訟爭性），僅是建議原告修習性平課程，不論原告有依系爭函文修習，被告亦未課予原告任何不利益，故系爭函文自不具任何法律上意義，是原告提起本件訴訟，尚無法直接解決原告於私法上權利之紛爭，應難認原告提起本件訴訟有訴之保護之必要。
（二）被告無不法侵害行為
　 1、按教師法第3條第1項規定：「本法於公立及已立案之私立學校編制內，按月支給待遇，並依法取得教師資格之專任教師適用之。」第4條規定：「教師資格檢定及審定、聘任、解聘、不續聘、停聘及資遣、權利義務、教師組織、申訴及救濟等事項，應依本法之規定。」可知，教師均採聘任制，其與學校間成立聘任之契約關係，學校如為公立，雙方間即成立公法契約，學校如為私立，雙方間則成立私法契約。由於私立學校並非政府依法令設置實施教育之機構，不具機關之地位，教師與私立學校間因私法聘任契約所生之爭議，固非屬行政處分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不得向行政法院尋求救濟，惟依前揭之說明，其並非無司法救濟途徑，其仍得循民事訴訟程序請求救濟。繼依司法院釋字第462號解釋：「各大學校、院、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關於教師升等評審之權限，係屬法律在特定範圍內授予公權力之行使，其對教師升等通過與否之決定，與教育部學術審議委員會對教師升等資格所為之最後審定，於教師之資格等身分上之權益有重大影響，均應為訴願法及行政訴訟法上之行政處分。受評審之教師於依教師法或訴願法用盡行政救濟途徑後，仍有不服者，自得依法提起行政訴訟，以符憲法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參諸其解釋理由書說明：「大學、獨立學院、專科學校教師分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及講師，有關教師之升等，由各該學校設校、院、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評審，大學法第18條、第20條及專科學校法第8條、第24條定有明文。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就公立各級學校教師之任用資格有所規定，同法第14條並授權教育部訂定『大學、獨立學院及專科學校教師資格審查辦法』，該辦法第7條及第9條規定，教師資格之審查，由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核通過後，送教育部提交學術審議委員會審議決定，經審查合格者，始發給教師證書。至私立學校教師之任用資格及其審查程序，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41條，亦準用前開條例之規定。是各大學校、院、系（所）及專科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關於教師升等之評審，係屬法律授權範圍內為公權力之行使，其對教師之資格等身分上之權益有重大影響，均為各該大學、院、校所為之行政處分。」可知，其已明白宣示各大學校、院、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關於教師升等評審之權限，係屬法律在特定範圍內授予公權力之行使，且因對教師升等通過與否之決定，於教師之資格等身分上之權益有重大影響，乃認應屬行政處分。而性平法第26條第1項、第2項、第4項係規定：「（第1項）校園性別事件經學校或主管機關調查屬實後，應依相關法律或法規規定自行或將行為人移送其他權責機關，予以申誡、記過、解聘、停聘、不續聘、免職、終止契約關係、終止運用關係或其他適當之懲處。（第2項）學校、主管機關或其他權責機關為校園性別事件之懲處時，應命行為人接受心理諮商與輔導之處置，並得命其為下列一款或數款之處置。但終身不得聘任、任用、進用或運用之人員，不在此限：一、經被害人、其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之同意，向被害人道歉。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同意時，應以兒童及少年之最佳利益為優先考量，並依其心智成熟程度權衡其意見。二、接受8小時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課程。三、其他符合教育目的之措施。……（第4項）校園性騷擾、性霸凌、校長或教職員工違反與性或性別有關之專業倫理行為情節輕微者，學校、主管機關或其他權責機關得僅依第2項規定為必要之處置。」由上可知，有關私校性平會就所聘任（含嗣已終止聘約者）之教師為性騷擾案成立之調查、認定，及自行或移由同校教評會對於教師予以申誡、記過、解聘、停聘、不續聘、免職、終止契約關係、終止運用關係或「其他適當之懲處」，純係規範私校就性騷擾案件進行調查處理之程序及處置規定，係私校基於私法上聘約關係所為之管理措施或處置，均非如前述司法院釋字第462號解釋有關教師升等評審之權限屬「法律特定範圍內授予公權力之行使」之情形，核屬兩造間因私法上聘約關係所生私權爭議事項。至學校或主管機關將處理之結果，以書面載明事實及理由通知行為人時所為之救濟教示，僅係依性平法之相關規定為之，核與該函文是否為行政處分無涉（最高行政法院114年度抗字第46號裁定意旨參照）。
　 2、由上述可見，即便退步言之而先不論本件有無權利保護必要，無論是107年7月13日調查結果或系爭函文，均非行政處分，而是被告就兩造私法上聘約關係所為之意思表示，自無行政處分形式存續力之適用，即便被告因他故而做成不同於107年7月13日調查結果之內容，亦無「不法侵害」可言，原告以「被告違反107年處分（即107年7月13日調查結果）之形式存續力故構成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侵權行為之違法性」云云（本院卷第202頁）而主張被告構成侵權行而請求撤銷系爭函文云云，自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民法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撤銷系爭函文命原告接受性別平等教育8小時之處置，無權利保護必要、亦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3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洪瑋嬬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3　　日
　　　　　　　　　　　　　　　　書記官　謝喬安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1553號

原      告  陳英淙  

訴訟代理人  宋重和律師

            翁敬翔律師

被      告  長庚大學

法定代理人  湯明哲  

訴訟代理人  賴淑玲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撤銷性別平等教育事件事件，本院於民國115

年2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係受僱於被告長庚大學之教授，於民國107年1月8日經訴外人A生檢舉於處理住宿爭議之過程中，因其言論帶有性別歧視、性別騷擾，疑似有性騷擾行為（下稱系爭事件）。此申訴案（下稱「0000000號案」）業經被告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依法調查後，認定原告性騷擾「不成立」，並以107年7月13日長庚大字第1070070128號函通知原告（下稱107年7月13日調查結果）。嗣教育部因遭壓力團體及監察院施壓，故多次函請被告重新釐清「0000000號案」之事實認定及法律涵攝，被告亦依指示重複就系爭事件展開調查，然經數次調查，仍均認原告行為並「未」該當性別平等教育法（下稱性平法）第2條第4款所性騷擾。詎料，教育部竟以刪減私校補助款為籌碼，施壓被告應命原告接受一定懲處。被告迫於無奈，僅能以112年7月6日長庚大字第1120070070號函命原告接受性別平等教育8小時相關課程，以提升性別意識敏感度（下稱系爭函文），此經原告向教育部先後提起申復及訴願，遭救濟機關以「系爭函文非行政處分」為由，予以駁回在案。然查107年7月13日調查結果及後續數次有關「原告於106年9月27目向訴外人A生所為言論並非性騷擾」之決定，皆係被告按多元組成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結果所作成，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第32條第1項規定，被告107年7月13日調查結果已生行政處分之「形式存續力」，且普通法院於個案中「對於事實之涵攝」並不該當同條第3項或行政程序法第128條第1項第2款所謂「發生新事實或發現新證據」要件，故被告無權重啟本件調查程序。在普通法院所為判決不得作為性別平等教育法第32條第3項及行政程序法第128條第1項第2款所稱之「新證據」或「新證據」之前提下，對於已生形式存續力之107年處分，被告已別無其他法源作為其重新開啟調查程序之依據，遑論教育部並非107年7月13日調查結果之原處分機關，其亦不得援引行政程序法第129條作為推翻107年7月13日調查結果形式存續力之法源依據，故107年7月13日調查結果「非性騷擾之涵攝」應屬判斷餘地，除非被告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進行調查之組織或程序存在重大明顯錯誤而構成判斷瑕疵，教育部實不應對於此等判斷下指導棋，被告亦不應按教育部違法指示辦理系爭函文，更因此侵害原告之名譽。為此，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民法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撤銷系爭函文等語，並聲明：撤銷被告112年7月6日命原告接受性別平等教育8小時之處置。

二、被告則以：

（一）A生於000年0月00日向被告提出申訴，主張時任學務長即

      原告於106年9月27日處理住宿爭議過程中對甲生使用之言

      詞涉及性別歧視及性別騷擾，應屬情節嚴重之性騷擾。經

      被告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後，認定原告性騷擾「不成

      立」，並以系爭通知函通知原告。嗣A生於7月18日向教育

      部提出申訴，經教育部於107年7月23日函轉被告，請被告

      另組申復審議小組進行審議，被告依法進行申復程序，經

      性平會審議後作成申復決定，認定A生對原告之申復「無

      理由」。A生於000年00月0日向教育部申請調查，主張被

      告處理申訴案之過程及結果違反性平法第28條第1項規定

      。教育部受理調查後於108年8月13日發函被告，固認定被

      告有部分違法或不當之處，然其內容均與原告是否涉及性

      騷擾乙節無關，教育部亦表示「學校確實已依相關法規組

      成三人調查小組進行調查並提出調查報告，調查結果已通

      知申請人，申請人並依規定提出申復，依性平法第35條之

      規定，就事實之認定本部自應予尊重」。然教育部再於11

      1年9月1日來函，要求被告「針對貴校審議A生依據行政程

      序法第128條申請重啟調查之結果，經提交本部性別平等

      教育委員會討論決議，仍請貴校性平會重行審酌原調查過

      程中，乙師（即原告）陳述意見所主張之言詞是否具性別

      歧視，以致影響A生之人格尊嚴。被告遂依函文指示召開

      性平會討論並決議，認定「乙師（即原告）陳述內容尚未

      符合性平法第2條所稱性騷擾或性霸凌之定義。」，並於1

      11年9月30日函復教育部，故至此被告於107年7月13日對

      系爭事件之處理結果仍具形式存續力。

（二）惟教育部又於112年3月10日來函，表示「貴校函復之說明仍未予釐正該案內時任學務長（即原告）對該跨性別學生之言語當認屬性騷擾》爰決議認以貴校仍未完成改善事項，將扣減貴校之私校獎勵補助款新臺幣50萬元。」，可認教育部已變更見解，改為認定原告對甲生之言語「當認屬性騷擾」，並因被告未依其認定予以釐正而扣減被告之私校獎勵補助款50萬元。依教育部組織法第2條規定，私立大學之監督及獎勵補助之主管機關均是教育部，教育部既為被告之主管機關，則教育部以行政高權改認原告對甲生之言語當認屬性騷擾，並以被告未予釐正為由認被告未完成改善事項並扣減被告之私校獎勵補助款50萬元，是則被告因受到上級機關意見之拘束，必須遵其意旨而進行改善措施。而上開教育部112年3月10日函改認結果之法律依據似為行政程序法第129條前段：「行政機關認前條之申請為有理由者，應撤銷、廢止或變更原處分。」，因此，被告於107年7月13日對系爭事件之處理結果因遭行政機關教育部依行政程序法第129條前段之規定予以變更，其形式存續力自112年3月10日起即已終止。　　　

（三）被告遂發文原告針對教育部之來函意旨提出陳述意見，並於112年5月4日召開性平會依上開函文作成「本會再次檢視本校辦理本案過去調查程序及事實認定無疑，惟經教育部112年3月10日函文，本案丙師（即原告）言語當認屬性騷擾，爰此，請丙師接受性別平等教育8小時相關課程，以提升性別意識敏感度。」之決議（即系爭函文）。嗣原告於112年7月25日對上開「接受性別平等教育8小時相關課程」之建議提出申復，被告於112年8月28日則函復原告：系爭事件已於107年7月13日處理完竣，而112年7月6日函請原告修習，乃是依據教育部112年3月10日函辦理，惟被告並未修改對本案之事實認定。而系爭函文僅為建議性質而非懲罰處置，故原告雖迄未向被告提交任何接受性平教育課程之證明，但並不影響教師教學、研究及工作獎金等權益，並無違法之虞等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此為兩造於訴訟中表示不爭執之事項，依

    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1項、第279條第1項之規定及辯論主義

    ，本院應採為本件判決之基礎，並非本院調查證據後認定之

    事實，核先指明）：

（一）原告係受僱於被告長庚大學之教授，於107年1月8日經A生

      檢舉於處理住宿爭議之過程中，因其言論帶有性別歧視、

      性別騷擾，疑似有性騷擾行為。此「0000000號案」業經

      被告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依法調查後，認定原告性騷擾「

      不成立」，並以107年7月13日調查結果。

（二）111年1月20日，人本教育文教基金會發函表示：「因發現

      新證據（即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08年度桃簡字第2000號民

      事判決，判決認定原告之言詞侵害A生之人格權且情節重

      大）」，主張「0000000號案」之事實認定與判決有違，

      故要求被告重啟調查，並經被告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作成

      ：「申請無理由，應予駁回」之結論。　　

（三）嗣後，教育部於111年9月1日以臺教學（三）字第1110081

      252號函命被告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第2條所定性騷擾及性

      霸凌之定義，對「0000000號案」之事實認定及法律函攝

      再予論明及釐正。此部分業經被告召開性平會討論並決議

      ，認定：原告「陳述內容尚未符合《性別平等教育法》第2

      條所稱性騷擾或性霸凌之定義」。　　

（四）教育部於112年3月10日復以刪減私校獎補助款50萬元作為

      籌碼，以臺教學（三）字第1122801223號函施壓被告應命

      原告接受一定懲處（見【被證8】說明三、「本案補助款

      扣減結果，將依後續審議結果另行通知」）。

（五）被告於112年5月4日召開性平委員會，作成決議：「本會

      再次檢視本校辦理本案過去調查程序及事實認定無疑，惟

      經教育部112年3月10日函文，本案丙師言語當認屬性騷擾

      ，爰此，請丙師接受性別平等教育8小時相關課程，以提

      升性別意識敏感度」。並於112年7月6日通知原告此一結

      論（即系爭函文）。

（六）針對系爭函文，原告先後於112年7月21日及同年9月27日

      提起申復及訴願，皆遭救濟機關認定「系爭函文非行政處

      分」而駁回。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無權利保護必要：

　　　按當事人依其訴訟權，固有請求法院判決之權利，惟關於

      訴權之理論，我國實務上向採具體訴權說即權利保護請求

      權說，即認當事人對法院請求為利己判決所必要之要件為

      權利保護要件，而就權利保護要件之內容，可分為當事人

      適格要件、保護必要要件、為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之要件。

      所謂保護必要之要件，亦有稱之為狹義訴之利益，亦即客

      觀訴之利益，即原告提起之訴訟，就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

      係，應有請求法院判決之現實上必要性，亦即在法律上有

      受判決之現實利益，此乃國家允許人民利用訴訟制度之要

      件，若與自己無利益，或依訴之內容不能直接解決其私法

      上權利之紛爭者，即不能認其訴有保護之必要，應以判決

      駁回原告之訴。系爭函文雖函請原告接受性別平等教育8

      小時相關課程，然被告112年8月28日長庚大字第11200802

      81號函亦載明「...本校於112年5月4日召開性平會議，再

      次檢視本校辦理本案過去之調查程序及事實認定無疑，故

      本校並未修改對本案之事實認定...（系爭函文）此8小時

      課程係基於友善校園之目的，為提升教師性別意識敏感度

      ，故提供政府部門相關線上研習資訊，函請臺端（按：即

      原告）修習，係屬建議性質，並非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第25

      條第2項規定為命臺端之處置處分」（被證11，本院卷第1

      51頁），此部分除可認定被告訴訟代理人於言詞辯論期日

      所稱「被告是依照教育部112 年3 月10日函（被證8 ）認

      定原告的行為構成性騷擾，因為受到上級機關意見的拘束

      ，所以依照112 年7 月28日修正前性別平等教育法第25條

      第二項第二款規定建議原告接受8 小時性別平等教育課程

      ....」云云並非事實（本院卷第210頁）外，可見被告並

      未改變其認原告並不構成性騷擾的認定（故而原告將「原

      告於0000000號案之言詞是否構成性騷擾」列為爭點自屬

      無據，因兩造對此並無爭議，此點在本案中即欠缺訟爭性

      ），僅是建議原告修習性平課程，不論原告有依系爭函文

      修習，被告亦未課予原告任何不利益，故系爭函文自不具

      任何法律上意義，是原告提起本件訴訟，尚無法直接解決

      原告於私法上權利之紛爭，應難認原告提起本件訴訟有訴

      之保護之必要。

（二）被告無不法侵害行為

　 1、按教師法第3條第1項規定：「本法於公立及已立案之私立學校編制內，按月支給待遇，並依法取得教師資格之專任教師適用之。」第4條規定：「教師資格檢定及審定、聘任、解聘、不續聘、停聘及資遣、權利義務、教師組織、申訴及救濟等事項，應依本法之規定。」可知，教師均採聘任制，其與學校間成立聘任之契約關係，學校如為公立，雙方間即成立公法契約，學校如為私立，雙方間則成立私法契約。由於私立學校並非政府依法令設置實施教育之機構，不具機關之地位，教師與私立學校間因私法聘任契約所生之爭議，固非屬行政處分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不得向行政法院尋求救濟，惟依前揭之說明，其並非無司法救濟途徑，其仍得循民事訴訟程序請求救濟。繼依司法院釋字第462號解釋：「各大學校、院、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關於教師升等評審之權限，係屬法律在特定範圍內授予公權力之行使，其對教師升等通過與否之決定，與教育部學術審議委員會對教師升等資格所為之最後審定，於教師之資格等身分上之權益有重大影響，均應為訴願法及行政訴訟法上之行政處分。受評審之教師於依教師法或訴願法用盡行政救濟途徑後，仍有不服者，自得依法提起行政訴訟，以符憲法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參諸其解釋理由書說明：「大學、獨立學院、專科學校教師分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及講師，有關教師之升等，由各該學校設校、院、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評審，大學法第18條、第20條及專科學校法第8條、第24條定有明文。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就公立各級學校教師之任用資格有所規定，同法第14條並授權教育部訂定『大學、獨立學院及專科學校教師資格審查辦法』，該辦法第7條及第9條規定，教師資格之審查，由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核通過後，送教育部提交學術審議委員會審議決定，經審查合格者，始發給教師證書。至私立學校教師之任用資格及其審查程序，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41條，亦準用前開條例之規定。是各大學校、院、系（所）及專科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關於教師升等之評審，係屬法律授權範圍內為公權力之行使，其對教師之資格等身分上之權益有重大影響，均為各該大學、院、校所為之行政處分。」可知，其已明白宣示各大學校、院、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關於教師升等評審之權限，係屬法律在特定範圍內授予公權力之行使，且因對教師升等通過與否之決定，於教師之資格等身分上之權益有重大影響，乃認應屬行政處分。而性平法第26條第1項、第2項、第4項係規定：「（第1項）校園性別事件經學校或主管機關調查屬實後，應依相關法律或法規規定自行或將行為人移送其他權責機關，予以申誡、記過、解聘、停聘、不續聘、免職、終止契約關係、終止運用關係或其他適當之懲處。（第2項）學校、主管機關或其他權責機關為校園性別事件之懲處時，應命行為人接受心理諮商與輔導之處置，並得命其為下列一款或數款之處置。但終身不得聘任、任用、進用或運用之人員，不在此限：一、經被害人、其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之同意，向被害人道歉。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同意時，應以兒童及少年之最佳利益為優先考量，並依其心智成熟程度權衡其意見。二、接受8小時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課程。三、其他符合教育目的之措施。……（第4項）校園性騷擾、性霸凌、校長或教職員工違反與性或性別有關之專業倫理行為情節輕微者，學校、主管機關或其他權責機關得僅依第2項規定為必要之處置。」由上可知，有關私校性平會就所聘任（含嗣已終止聘約者）之教師為性騷擾案成立之調查、認定，及自行或移由同校教評會對於教師予以申誡、記過、解聘、停聘、不續聘、免職、終止契約關係、終止運用關係或「其他適當之懲處」，純係規範私校就性騷擾案件進行調查處理之程序及處置規定，係私校基於私法上聘約關係所為之管理措施或處置，均非如前述司法院釋字第462號解釋有關教師升等評審之權限屬「法律特定範圍內授予公權力之行使」之情形，核屬兩造間因私法上聘約關係所生私權爭議事項。至學校或主管機關將處理之結果，以書面載明事實及理由通知行為人時所為之救濟教示，僅係依性平法之相關規定為之，核與該函文是否為行政處分無涉（最高行政法院114年度抗字第46號裁定意旨參照）。

　 2、由上述可見，即便退步言之而先不論本件有無權利保護必

      要，無論是107年7月13日調查結果或系爭函文，均非行政

      處分，而是被告就兩造私法上聘約關係所為之意思表示，

      自無行政處分形式存續力之適用，即便被告因他故而做成

      不同於107年7月13日調查結果之內容，亦無「不法侵害」

      可言，原告以「被告違反107年處分（即107年7月13日調

      查結果）之形式存續力故構成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侵權

      行為之違法性」云云（本院卷第202頁）而主張被告構成

      侵權行而請求撤銷系爭函文云云，自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民法第195條第1

    項規定請求被告撤銷系爭函文命原告接受性別平等教育8小

    時之處置，無權利保護必要、亦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

    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3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洪瑋嬬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3　　日

　　　　　　　　　　　　　　　　書記官　謝喬安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1553號

原      告  陳英淙  

訴訟代理人  宋重和律師

            翁敬翔律師

被      告  長庚大學

法定代理人  湯明哲  

訴訟代理人  賴淑玲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撤銷性別平等教育事件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2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係受僱於被告長庚大學之教授，於民國107年1月8日經訴外人A生檢舉於處理住宿爭議之過程中，因其言論帶有性別歧視、性別騷擾，疑似有性騷擾行為（下稱系爭事件）。此申訴案（下稱「0000000號案」）業經被告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依法調查後，認定原告性騷擾「不成立」，並以107年7月13日長庚大字第1070070128號函通知原告（下稱107年7月13日調查結果）。嗣教育部因遭壓力團體及監察院施壓，故多次函請被告重新釐清「0000000號案」之事實認定及法律涵攝，被告亦依指示重複就系爭事件展開調查，然經數次調查，仍均認原告行為並「未」該當性別平等教育法（下稱性平法）第2條第4款所性騷擾。詎料，教育部竟以刪減私校補助款為籌碼，施壓被告應命原告接受一定懲處。被告迫於無奈，僅能以112年7月6日長庚大字第1120070070號函命原告接受性別平等教育8小時相關課程，以提升性別意識敏感度（下稱系爭函文），此經原告向教育部先後提起申復及訴願，遭救濟機關以「系爭函文非行政處分」為由，予以駁回在案。然查107年7月13日調查結果及後續數次有關「原告於106年9月27目向訴外人A生所為言論並非性騷擾」之決定，皆係被告按多元組成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結果所作成，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第32條第1項規定，被告107年7月13日調查結果已生行政處分之「形式存續力」，且普通法院於個案中「對於事實之涵攝」並不該當同條第3項或行政程序法第128條第1項第2款所謂「發生新事實或發現新證據」要件，故被告無權重啟本件調查程序。在普通法院所為判決不得作為性別平等教育法第32條第3項及行政程序法第128條第1項第2款所稱之「新證據」或「新證據」之前提下，對於已生形式存續力之107年處分，被告已別無其他法源作為其重新開啟調查程序之依據，遑論教育部並非107年7月13日調查結果之原處分機關，其亦不得援引行政程序法第129條作為推翻107年7月13日調查結果形式存續力之法源依據，故107年7月13日調查結果「非性騷擾之涵攝」應屬判斷餘地，除非被告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進行調查之組織或程序存在重大明顯錯誤而構成判斷瑕疵，教育部實不應對於此等判斷下指導棋，被告亦不應按教育部違法指示辦理系爭函文，更因此侵害原告之名譽。為此，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民法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撤銷系爭函文等語，並聲明：撤銷被告112年7月6日命原告接受性別平等教育8小時之處置。

二、被告則以：

（一）A生於000年0月00日向被告提出申訴，主張時任學務長即原告於106年9月27日處理住宿爭議過程中對甲生使用之言詞涉及性別歧視及性別騷擾，應屬情節嚴重之性騷擾。經被告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後，認定原告性騷擾「不成立」，並以系爭通知函通知原告。嗣A生於7月18日向教育部提出申訴，經教育部於107年7月23日函轉被告，請被告另組申復審議小組進行審議，被告依法進行申復程序，經性平會審議後作成申復決定，認定A生對原告之申復「無理由」。A生於000年00月0日向教育部申請調查，主張被告處理申訴案之過程及結果違反性平法第28條第1項規定。教育部受理調查後於108年8月13日發函被告，固認定被告有部分違法或不當之處，然其內容均與原告是否涉及性騷擾乙節無關，教育部亦表示「學校確實已依相關法規組成三人調查小組進行調查並提出調查報告，調查結果已通知申請人，申請人並依規定提出申復，依性平法第35條之規定，就事實之認定本部自應予尊重」。然教育部再於111年9月1日來函，要求被告「針對貴校審議A生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28條申請重啟調查之結果，經提交本部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討論決議，仍請貴校性平會重行審酌原調查過程中，乙師（即原告）陳述意見所主張之言詞是否具性別歧視，以致影響A生之人格尊嚴。被告遂依函文指示召開性平會討論並決議，認定「乙師（即原告）陳述內容尚未符合性平法第2條所稱性騷擾或性霸凌之定義。」，並於111年9月30日函復教育部，故至此被告於107年7月13日對系爭事件之處理結果仍具形式存續力。

（二）惟教育部又於112年3月10日來函，表示「貴校函復之說明仍未予釐正該案內時任學務長（即原告）對該跨性別學生之言語當認屬性騷擾》爰決議認以貴校仍未完成改善事項，將扣減貴校之私校獎勵補助款新臺幣50萬元。」，可認教育部已變更見解，改為認定原告對甲生之言語「當認屬性騷擾」，並因被告未依其認定予以釐正而扣減被告之私校獎勵補助款50萬元。依教育部組織法第2條規定，私立大學之監督及獎勵補助之主管機關均是教育部，教育部既為被告之主管機關，則教育部以行政高權改認原告對甲生之言語當認屬性騷擾，並以被告未予釐正為由認被告未完成改善事項並扣減被告之私校獎勵補助款50萬元，是則被告因受到上級機關意見之拘束，必須遵其意旨而進行改善措施。而上開教育部112年3月10日函改認結果之法律依據似為行政程序法第129條前段：「行政機關認前條之申請為有理由者，應撤銷、廢止或變更原處分。」，因此，被告於107年7月13日對系爭事件之處理結果因遭行政機關教育部依行政程序法第129條前段之規定予以變更，其形式存續力自112年3月10日起即已終止。　　　

（三）被告遂發文原告針對教育部之來函意旨提出陳述意見，並於112年5月4日召開性平會依上開函文作成「本會再次檢視本校辦理本案過去調查程序及事實認定無疑，惟經教育部112年3月10日函文，本案丙師（即原告）言語當認屬性騷擾，爰此，請丙師接受性別平等教育8小時相關課程，以提升性別意識敏感度。」之決議（即系爭函文）。嗣原告於112年7月25日對上開「接受性別平等教育8小時相關課程」之建議提出申復，被告於112年8月28日則函復原告：系爭事件已於107年7月13日處理完竣，而112年7月6日函請原告修習，乃是依據教育部112年3月10日函辦理，惟被告並未修改對本案之事實認定。而系爭函文僅為建議性質而非懲罰處置，故原告雖迄未向被告提交任何接受性平教育課程之證明，但並不影響教師教學、研究及工作獎金等權益，並無違法之虞等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此為兩造於訴訟中表示不爭執之事項，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1項、第279條第1項之規定及辯論主義，本院應採為本件判決之基礎，並非本院調查證據後認定之事實，核先指明）：

（一）原告係受僱於被告長庚大學之教授，於107年1月8日經A生檢舉於處理住宿爭議之過程中，因其言論帶有性別歧視、性別騷擾，疑似有性騷擾行為。此「0000000號案」業經被告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依法調查後，認定原告性騷擾「不成立」，並以107年7月13日調查結果。

（二）111年1月20日，人本教育文教基金會發函表示：「因發現新證據（即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08年度桃簡字第2000號民事判決，判決認定原告之言詞侵害A生之人格權且情節重大）」，主張「0000000號案」之事實認定與判決有違，故要求被告重啟調查，並經被告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作成：「申請無理由，應予駁回」之結論。　　

（三）嗣後，教育部於111年9月1日以臺教學（三）字第1110081252號函命被告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第2條所定性騷擾及性霸凌之定義，對「0000000號案」之事實認定及法律函攝再予論明及釐正。此部分業經被告召開性平會討論並決議，認定：原告「陳述內容尚未符合《性別平等教育法》第2條所稱性騷擾或性霸凌之定義」。　　

（四）教育部於112年3月10日復以刪減私校獎補助款50萬元作為籌碼，以臺教學（三）字第1122801223號函施壓被告應命原告接受一定懲處（見【被證8】說明三、「本案補助款扣減結果，將依後續審議結果另行通知」）。

（五）被告於112年5月4日召開性平委員會，作成決議：「本會再次檢視本校辦理本案過去調查程序及事實認定無疑，惟經教育部112年3月10日函文，本案丙師言語當認屬性騷擾，爰此，請丙師接受性別平等教育8小時相關課程，以提升性別意識敏感度」。並於112年7月6日通知原告此一結論（即系爭函文）。

（六）針對系爭函文，原告先後於112年7月21日及同年9月27日提起申復及訴願，皆遭救濟機關認定「系爭函文非行政處分」而駁回。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無權利保護必要：

　　　按當事人依其訴訟權，固有請求法院判決之權利，惟關於訴權之理論，我國實務上向採具體訴權說即權利保護請求權說，即認當事人對法院請求為利己判決所必要之要件為權利保護要件，而就權利保護要件之內容，可分為當事人適格要件、保護必要要件、為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之要件。所謂保護必要之要件，亦有稱之為狹義訴之利益，亦即客觀訴之利益，即原告提起之訴訟，就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應有請求法院判決之現實上必要性，亦即在法律上有受判決之現實利益，此乃國家允許人民利用訴訟制度之要件，若與自己無利益，或依訴之內容不能直接解決其私法上權利之紛爭者，即不能認其訴有保護之必要，應以判決駁回原告之訴。系爭函文雖函請原告接受性別平等教育8小時相關課程，然被告112年8月28日長庚大字第1120080281號函亦載明「...本校於112年5月4日召開性平會議，再次檢視本校辦理本案過去之調查程序及事實認定無疑，故本校並未修改對本案之事實認定...（系爭函文）此8小時課程係基於友善校園之目的，為提升教師性別意識敏感度，故提供政府部門相關線上研習資訊，函請臺端（按：即原告）修習，係屬建議性質，並非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第25條第2項規定為命臺端之處置處分」（被證11，本院卷第151頁），此部分除可認定被告訴訟代理人於言詞辯論期日所稱「被告是依照教育部112 年3 月10日函（被證8 ）認定原告的行為構成性騷擾，因為受到上級機關意見的拘束，所以依照112 年7 月28日修正前性別平等教育法第25條第二項第二款規定建議原告接受8 小時性別平等教育課程....」云云並非事實（本院卷第210頁）外，可見被告並未改變其認原告並不構成性騷擾的認定（故而原告將「原告於0000000號案之言詞是否構成性騷擾」列為爭點自屬無據，因兩造對此並無爭議，此點在本案中即欠缺訟爭性），僅是建議原告修習性平課程，不論原告有依系爭函文修習，被告亦未課予原告任何不利益，故系爭函文自不具任何法律上意義，是原告提起本件訴訟，尚無法直接解決原告於私法上權利之紛爭，應難認原告提起本件訴訟有訴之保護之必要。

（二）被告無不法侵害行為

　 1、按教師法第3條第1項規定：「本法於公立及已立案之私立學校編制內，按月支給待遇，並依法取得教師資格之專任教師適用之。」第4條規定：「教師資格檢定及審定、聘任、解聘、不續聘、停聘及資遣、權利義務、教師組織、申訴及救濟等事項，應依本法之規定。」可知，教師均採聘任制，其與學校間成立聘任之契約關係，學校如為公立，雙方間即成立公法契約，學校如為私立，雙方間則成立私法契約。由於私立學校並非政府依法令設置實施教育之機構，不具機關之地位，教師與私立學校間因私法聘任契約所生之爭議，固非屬行政處分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不得向行政法院尋求救濟，惟依前揭之說明，其並非無司法救濟途徑，其仍得循民事訴訟程序請求救濟。繼依司法院釋字第462號解釋：「各大學校、院、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關於教師升等評審之權限，係屬法律在特定範圍內授予公權力之行使，其對教師升等通過與否之決定，與教育部學術審議委員會對教師升等資格所為之最後審定，於教師之資格等身分上之權益有重大影響，均應為訴願法及行政訴訟法上之行政處分。受評審之教師於依教師法或訴願法用盡行政救濟途徑後，仍有不服者，自得依法提起行政訴訟，以符憲法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參諸其解釋理由書說明：「大學、獨立學院、專科學校教師分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及講師，有關教師之升等，由各該學校設校、院、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評審，大學法第18條、第20條及專科學校法第8條、第24條定有明文。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就公立各級學校教師之任用資格有所規定，同法第14條並授權教育部訂定『大學、獨立學院及專科學校教師資格審查辦法』，該辦法第7條及第9條規定，教師資格之審查，由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核通過後，送教育部提交學術審議委員會審議決定，經審查合格者，始發給教師證書。至私立學校教師之任用資格及其審查程序，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41條，亦準用前開條例之規定。是各大學校、院、系（所）及專科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關於教師升等之評審，係屬法律授權範圍內為公權力之行使，其對教師之資格等身分上之權益有重大影響，均為各該大學、院、校所為之行政處分。」可知，其已明白宣示各大學校、院、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關於教師升等評審之權限，係屬法律在特定範圍內授予公權力之行使，且因對教師升等通過與否之決定，於教師之資格等身分上之權益有重大影響，乃認應屬行政處分。而性平法第26條第1項、第2項、第4項係規定：「（第1項）校園性別事件經學校或主管機關調查屬實後，應依相關法律或法規規定自行或將行為人移送其他權責機關，予以申誡、記過、解聘、停聘、不續聘、免職、終止契約關係、終止運用關係或其他適當之懲處。（第2項）學校、主管機關或其他權責機關為校園性別事件之懲處時，應命行為人接受心理諮商與輔導之處置，並得命其為下列一款或數款之處置。但終身不得聘任、任用、進用或運用之人員，不在此限：一、經被害人、其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之同意，向被害人道歉。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同意時，應以兒童及少年之最佳利益為優先考量，並依其心智成熟程度權衡其意見。二、接受8小時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課程。三、其他符合教育目的之措施。……（第4項）校園性騷擾、性霸凌、校長或教職員工違反與性或性別有關之專業倫理行為情節輕微者，學校、主管機關或其他權責機關得僅依第2項規定為必要之處置。」由上可知，有關私校性平會就所聘任（含嗣已終止聘約者）之教師為性騷擾案成立之調查、認定，及自行或移由同校教評會對於教師予以申誡、記過、解聘、停聘、不續聘、免職、終止契約關係、終止運用關係或「其他適當之懲處」，純係規範私校就性騷擾案件進行調查處理之程序及處置規定，係私校基於私法上聘約關係所為之管理措施或處置，均非如前述司法院釋字第462號解釋有關教師升等評審之權限屬「法律特定範圍內授予公權力之行使」之情形，核屬兩造間因私法上聘約關係所生私權爭議事項。至學校或主管機關將處理之結果，以書面載明事實及理由通知行為人時所為之救濟教示，僅係依性平法之相關規定為之，核與該函文是否為行政處分無涉（最高行政法院114年度抗字第46號裁定意旨參照）。

　 2、由上述可見，即便退步言之而先不論本件有無權利保護必要，無論是107年7月13日調查結果或系爭函文，均非行政處分，而是被告就兩造私法上聘約關係所為之意思表示，自無行政處分形式存續力之適用，即便被告因他故而做成不同於107年7月13日調查結果之內容，亦無「不法侵害」可言，原告以「被告違反107年處分（即107年7月13日調查結果）之形式存續力故構成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侵權行為之違法性」云云（本院卷第202頁）而主張被告構成侵權行而請求撤銷系爭函文云云，自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民法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撤銷系爭函文命原告接受性別平等教育8小時之處置，無權利保護必要、亦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3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洪瑋嬬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3　　日

　　　　　　　　　　　　　　　　書記官　謝喬安



